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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防制學生校園霸凌執行要點 
104年 5月 19日校務會報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基本法第８條第２項。 

(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三)教育部「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 

(四)本校校園現況實際需要。 

二、目的： 

為防制校園霸凌事件，建立有效之預防機制及精進處理相關問題，特訂定 

本執行規範。 

三、實施對象：本校學生。 

四、執行規定： 

(一)教育宣導： 

1.將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資訊倫理教育、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融入新生講習等相關活 

動及課程，並適時結合重大事件實施機會教育，鼓勵學生對校園霸凌 

事件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利學校蒐證及調查處理。  

2.學務處辦理多元活潑教育宣導活動，深化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 

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資訊倫理教育、偏差行為防制

及被害預防宣導。  

3.教務處辦理教師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 

等教育、資訊倫理教育、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相關研習，增 

強教師知能。 

4.推動每學期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並規劃辦理以反霸凌、反毒及 

反黑為主軸的相關系列活動。 

5.每學期結合新進教師研習或系(所)務會議時間，實施防制校園霸凌專 

題報告，強化教育人員防制校園霸凌知能。 

(二)發現處置： 

1.本校教、職、員、工、生知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應立即主動 

通報。 

2.由生活輔導組設立 24 小時反霸凌投訴電話(電話:03-5711814 

或校內分機 66666)，指定專人接聽，獲通報後應立即列案管 

制，並依事件類別轉知相關委員會調查處理，且完成校安通 

報。 

3.校園霸凌依事件類別分由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間霸凌事件)、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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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委員會(性別霸凌事件)、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師生間霸凌事 

件)，處理調查並完成懲處建議。 

4.校園霸凌事件列案管制後相關委員會需於 2 個月內處理完畢，調查報

告及處理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並告知不服之申復方

式及期限。 

5.涉及刑案事件，司法調查期間暫停處理調查，俟司法調查處理後依相 

關規定調查處理。 

6.學校學輔人員(含教官)、教師，遇校園霸凌個案時，應主動聯繫學生 

家長協處。 

(三)輔導介入： 

1.對於校園霸凌行為人成立輔導小組，成員得包括導師、學務人員、輔

導人員、家長或視個案需要請專業輔導人員、加強輔導。 

2.若校園霸凌行為屬情節嚴重之個案，應立即通報警政及社政單位協

處，或得向司法機關請求協助。 

3.學校輔導評估後，仍無法改變偏差行為之學生，得於徵求家長同意轉

介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構實施矯正與輔導；學校輔導小組仍應持續

關懷並與該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構保持聯繫，定期追蹤輔導情形，

必要時得洽請司法機關協處。 

4.在事件處理及輔導作為上，除應講求時效，注重正確性外，更應防範

資料外洩，以確保當事人之隱私。 

五、本執行要點經校務會報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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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清華大學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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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輔組通報 03-5711814或分

機 66666 

二. 依類別轉知相關委員會調查

處理，立即列案管制。 

1.被霸凌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申請調查。 

2.導師或學校其他人

員知悉。 

3.學生媒體或民眾警

政等單位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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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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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學生

申訴

評議

委員

會 

學生

獎懲

委員

會 

其他或一般校安事件 霸凌事件 

通

報 

1.各委員會依相關法令規

定實施調查處理。 

2.校園霸凌事件列案管制

後相關委員會需於 2個月

內處理完畢。 

3.涉及刑案事件，司法調查

期間暫停處理調查，俟司法

調查處理後依相關規定調

查處理。 

4.調查報告及處理結果，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

人，並告知不服之申復方式

及期限。 

5.各委員會依據調查事實

擬出建議及懲處意見。 

 

評估是否改善 

     持續追蹤輔導 

1.依據學生獎懲規

定處理。 

2.依校安事件或其

他事件處理規定辦

理。 

3.澄清事件事實，

安撫處理相關受調

查人員情緒，避免

產生怨懟。 

 

否 是   處理調查及建議 

    啟動輔導機制 

1. 成立輔導小組，

成員得包括導師、學

務人員、輔導人員、

家長或視個案需要

請專業輔導人員、加

強輔導。 

2. 輔導評估後，仍

無法改變偏差行為

之學生，得於徵求家

長同意轉介專業諮

商輔導或醫療機構

實施矯正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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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生為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 
責任 

性質 

行 為 

態 樣 

法 律 責 任 備 註 

刑罰 傷害人之

身體或健

康 

依刑法第 277 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千元以下罰

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

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

下有期徒刑。 

依刑法及少年事

件處理法規定，7

歲以上未滿 14歲

之人，觸犯刑罰

法律者，得處以

保護處分，14歲

以上未滿 18歲之

人，得視案件性

質依規定課予刑

責或保護處分。 

依刑法第 278 條，使人受重傷者，處 5 年以

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剝奪他人

行動自由 

依刑法第 302 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

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

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

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未

遂犯亦處罰之。 

強 制 依刑法第 304 條，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

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未遂犯亦

處罰之。 

恐 嚇 依刑法第 305 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

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

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

下罰金。 

依刑法第 346 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

付者，處 6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 1 千元以下罰金。其獲得財產上不法之利

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未遂犯亦處

罰之。 

侮 辱 依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以強暴公然侮辱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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誹 謗 依刑法第 310 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

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

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

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 2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千元以下罰金。對

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

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民事 

侵權 

一般侵權

行 為 

依民法 184 條第 1 項，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

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侵害人格

權之非財

產上損害

賠 償 

依民法 195 條第 1 項，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

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

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

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

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

之適當處分。 

 

行政

罰 

身心虐待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97 條第 1

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並公告其姓名。 

依行政罰法第 9 條規定，未滿

14 歲人之行為，不予處罰。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人之行為，得

減輕處罰。 

 

有關法定代理人就學生所為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民法第 13 條未滿 20 歲之

未成年人，如其成立民事上侵權行為，法定代理人依同法第 187 條應負連帶責

任 

 

 


